
用电业务办理告知书

（适用场景：社会救助对象优惠用电业务）

尊敬的电力客户：

欢迎您到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公司办理用电业务！我公司为您提供供电营业厅、

“网上国网”APP 等业务办理渠道。为了方便您办理业务，请仔细阅读以下内容。

一、业务办理流程

1.申请受理 2.办理完成

二、业务办理说明
申请受理

请您按照《客户申请所需资料清单》要求提供申请资料。

优惠用电政策主要内容

（1）自2021年1月1日起，对最低生活保障家庭、最低生活保障边缘家庭和特困人员分散供养对

象（简称“社会救助对象”）家庭实行每户每月15千瓦时的免费用电基数政策。

（2）社会救助对象资格由民政部门负责认定和取消，我公司以民政部门认定的结果为执行依据。

（3）社会救助对象自民政部门批准的起始月份起享受优惠用电政策（但不早于2021年1月），至

被取消社会救助对象资格的次月起停止执行。

免费用电登记手续

（1）我公司深入推进困难群众救助“一件事”、“最多跑一次”改革，您在当地民政部门办理社会

救助对象认定或取消时，经您选择同意后，信息自动推送至我公司业务系统，对符合条件的自动办理

免费用电基数申请业务。若您的用电信息不全，并通过联系沟通仍无法确认的，需要您持相关证件材

料到供电营业窗口或在“网上国网”APP、“浙里办”APP提交申请。

（2）集中供养的社会救助对象免费用电基数申请手续由集中供养单位统一申请办理。

（3）对租赁他人房屋的社会救助对象家庭，在办理免费用电基数申请手续前，应与房东就优惠用

电对应的电费处理事宜达成一致。

（4）合表用电的社会救助对象，在办理免费用电基数申请手续前，应与合表下其他用户就免费用

电对应的电费处理事宜达成一致。

（5）社会救助对象实际用电地址发生变更后，如需调整享受15千瓦时免费用电政策地址，可携带

相关资料到供电营业窗口或在“网上国网”APP、“浙里办”APP办理变更手续。新址用户从变更后的

首期电费结算起享受免费电量基数，原址用户同时停止享受。

优惠用电对应电费的减免与返还

（1）社会救助对象免费用电政策自审核通过后当月起生效，每月电费结算时直接从其对应享受优

惠的用电户当期电费中减免免费用电量对应的电费。当期实际用电量不足当期免费用电基数的，当期

实际用电量即为当期免费用电量，不足部分不结转到下一期。

（2）符合条件的社会救助对象，其办理免费用电基数申请前可享受的免费用电对应的电费，由我

公司在办理申请时一次性退还至用户电费账户，用于抵扣电费。

在用电业务办理过程中，如果您需要了解业务办理进度，可以登录“网上国网”APP进行查询或咨询

客户经理。请您对我公司的服务进行监督，如有建议或意见，可以拨打95598服务热线或登录“网上国网”

APP，我公司将竭诚为您服务。若您的诉求未得到及时响应或对我们的服务不满意，您可以致电国家能源

局12398能源监管热线进行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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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告知书一式二份，一份由您惠存，一份经您签名后由我公司留存。

本告知书内容已阅读并知晓。

客户签名： 年 月 日



附件：客户申请所需资料清单

业务环节 用户类型 资料名称 资料说明 备注

申请受理

社会救助对象家

庭成员

1. 用 电 人

有 效 身 份

证明材料

社会救助对象户主有效身份证

明原件（包括身份证、军人证

、护照、户口簿或公安机关户

籍证明等）。

①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

包括身份证、军人证、护照、

户口簿或公安机关户籍证明等

）。

②授权委托书原件。社会救助

对象户主有效身份证明材料为

复印件的，应提供社会救助对

象的授权委托书。

委托代理人办理

用电业务时必备。

2. 社 会 救

助证明

民政部门颁发的社会救助证明

原件

授权通过大救助

平台调取的，无需

提供

3. 享 受 优

惠 的 用 电

户信息

享受优惠用电的电力户号

近期电费发票或

电量电费通知短

信、“网上国网”

APP 中均有显示

集中供养的社会

救助对象

1. 用 电 人

有 效 身 份

证明材料

集中供养的社会救助对象名册

。

①集中供养单位的授权委托书

原件；

②经办人有效身份证明原件（

包括身份证、军人证、护照、

户口簿或公安机关户籍证明等

）。

委托代理人办理

用电业务时必备。

2. 社 会 救

助证明

民政部门颁发的社会救助证明

原件

授权通过大救助

平台调取的，无需

提供

3. 享 受 优

惠 的 用 电

户信息

享受优惠用电的电力户号

近期电费发票或

电量电费通知短

信、“网上国网”

APP 中均有显示

备注：1.如无特殊说明，“客户申请所需资料”均指资料原件。

2.与政府部门通过数据共享可获取的材料，免于提供。

3.在办理其他电力业务时已经提交且尚在有效期内的材料，免于提供。


